合同登记编号：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含技术培训、技术中介）
项目名称：
委托人：
（甲方）
受托人：上海海洋大学
（乙方）
签订地点：      上海市  浦东新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合同签订日期应在有效期之前或有效期开始当日（打印时请删除）。
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双方就                          项目的技术服务（该项目属         计划※）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属技术培训合同应当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培训计划、进度，属技术中介合同应当填写中介内容和要求）


	二、※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三、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一）本合同履行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请保持与封面有效期一致（打印时请删除）。
（二）本合同履行地点：

（三）本合同履行方式：



	四、验收标准和方式：
技术服务或者技术培训按            标准，采用             方式验收，由            方出具服务或者培训项目验收证明。
五、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报酬（服务报酬或培训报酬大写）          元。
（二）本项目中介方活动经费（大写）/元，由/支付。
中介方的报酬（大写）/元，由 /支付。
（三）支付方式：
①一次总付：        元，时间：
②分期支付：        元，时间：
                    元，时间：
③其他方式：
*支付时间请尽量填写具体日期，任务未完成之前无法确定金额的请列明定价标准（打印时请删除）。


	六、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方应当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二）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方应当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三）其它：
因甲方违反保密条款、未能按时足额支付项目经费、未能如约配合乙方完成项目导致项目无法推进或其他严重违约等情况，经乙方书面督促仍未能解决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已支付经费不予退回。

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项目无法继续进行的，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合同，已支付已使用经费不予退回，已支付未使用经费双方协商解决。
*如需乙方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承担的违约赔偿金额一般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10%，且须注明不超过项目已支付未使用的金额（打印时请删除）。
七、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和解，也可以请求调解。双方当事人和解或调解不成，采用以下第二种方式解决。
（一）双方同意由 /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人民法院起诉，约定          人民法院管辖。

*请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所在地为上海的（合同履行地或合同签订地在上海）（打印时请删除）。
①被告住所地   ②合同履行地   ③合同签订地   ④原告住所地   ⑤标的物所在地
八、※其他（含中介方的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等上述条款未尽事宜）：

本合同标有※号的合同条款按填写说明填写


	委
托
人
甲
方
	名称(或姓名)
	填写完整并保持一致  (签章)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填写完整  (签章)
	

	
	委托代理人
	  填写完整  (签章)
	

	
	联系(经办)人
	  填写完整  (签章)
	

	
	住所
(通讯地址)
	填写完整
	邮政
编码
	填写完整
	

	
	电    话
	填写完整
	

	
	开户银行
	填写完整
	

	
	帐    号
	填写完整
	

	受
托
人
乙
方
	名称(或姓名)
	上海海洋大学  (签章)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胡炜  (签章)
	

	
	委托代理人
	    项目负责人（本人必须签名）  (签章)
	

	
	联系(经办)人
	联系(经办)人 姓名  (签章)
	

	
	住所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城环路999号
	邮政
编码
	201306
	

	
	电    话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式（必须填写）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
	

	
	帐    号
	03867300040009466
	

	中
介
方

	单位名称
	    (签章)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经办)人
	   (签章)
	

	
	住所
(通讯地址)
	
	邮政
编码
	
	

	
	电    话
	
	

	
	开户银行
	
	

	
	帐    号
	
	


填  表  说  明  (可贴印花税)
一、“合同登记编号”的填写方法：
     合同登记编号由各合同登记处填写。
     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技术服务合同中包括技术培训合同和技术中介合同。
     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对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特定项目的技术指导和专业训练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为另一方与第三方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组织工业化开发并对履行合同提供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三、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区、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四、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包括技术服务的特征、标的范围及效益情况；特定技术问题的难度、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具体的做法、手段、程序以及交付成果的形式。
     属技术培训合同的，此条款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以及培训计划、进度。
     属技术中介合同，此条款填写中介内容和要求。
     五、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包括甲方为乙方提供的资料、文件及其它条件，双方协作的具体事项。
     属技术培训合同，此条款填写培训所需必要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以及当事人各方应当约定提供
和管理有关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的责任。 

     六、其它：
     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定金、财产抵押担保的，应将给付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手续的复印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七、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时，应出具委托证书。
八、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认为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九、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由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不限，其中留存技术合同登记处一份。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技术合同登记机关(专用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